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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收到的建议和意见 
 
克罗地亚 
 

1. 背景 
 
1. 克罗地亚有关打击腐败的基本文件是《2006-2008 年国家反腐败方案》及其

行动计划。 

2. 《方案》和行动计划侧重于四个关键领域：加强打击腐败的法律和体制框

架；预防和控制腐败；加强机构间和国际合作；以及加强与民间团体的合作。 

3. 《方案》主要处理预防腐败问题，涉及下列领域：预防在履行公务过程中

出现利益冲突；对政党的资助；获得信息的权利；公务员行为守则；经济；公

共筹资；公共采购；保护受伤害的当事人和腐败行为善意举报者；司法机关；

卫生保健系统；科学；教育；以及体育。 

4. 为了实施《方案》，克罗地亚政府已经制订了行动计划，其中阐述了《方

案》所界定的各项目标。该行动计划被设想为一项正在进行中的工作，将每年

予以修订，目的是监测和分析《方案》的实施情况。 

5. 行动计划中载有 195 项具体措施，为其设定了明确的最后期限并确定了资

金和主管机构。 
 

2. 关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情况审查机制职权范围的建议 
 
(a) 指导原则 
 

基本参数 
 
6. 必须设立一个有助于改进缔约国之间合作的机制，以便各国得以实现《联

合国反腐败公约》1中确定的各项目标，并促进和审查该公约的实施情况。 
 
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的关系 
 
7. 缔约国会议应通过有关报告，并参与组织赴所审查的国家进行现场访问，

以及在专家与国家主管部门代表之间举行面对面会议。缔约国会议还应当负责

提供开展这些活动所需的费用。 
 

__________________ 

 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349 卷，第 4214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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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方法 
 
目的 
 
8. 审查机制的目的应当是便利公约的实施。 
 
审查的专题范围 
 
9. 通过对所审查的国家进行访问以及通过参加面对面会议，能够对该国的情

况有最好的了解。现场访问也可能是一种有用的控制机制。 
 
资源和信息利用 
 
10. 报告应当包括有关所审查的国家在制止、起诉和制裁腐败行为方面的国家

法规（法律和体制框架）、国际合作和提高对腐败危害的认识的背景资料。报

告还应当包括下列方面的信息：防止在履行公务过程中出现利益冲突；对政党

的资助；获得信息的权利；公务员行为守则；经济；公共筹资；公共采购；保

护受伤害的当事人和腐败行为善意举报者；以及司法机关。 

11. 审查机制应当建立在收集数据、开展现场访问和举行面对面会议的基础

上。 
 
报告 
 
12. 报告应当由各缔约国提交。报告的起草应当依据自我评估原则，该原则规

定所审查的国家的所有主管机关均有义务一以惯之地定期监督反腐败政策的实

施情况、评估腐败的风险并采取适当的措施。 
 

(c) 审查机制的管理 
 
13. 秘书处应当根据缔约国的建议提名实施问题专家。这些专家应当从所审查

的国家的政府机构、大学和民间团体代表中选出。 
 

(d) 秘书处 
 
14. 秘书处需要配备足够的工作人员，以便能够高效率地主动参与整个进程。 
 

(e) 供资 
 
15. 根据上文第 7 段所述，对审查机制的供资应当来自联合国经常预算或预算

外资源（如果有的话），或者来自这两者。 
 
 


